
[image: 国徽1024]九江市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
[bookmark: _GoBack]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统一规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政策的实施意见
​2021年3月26日经市政府同意，现予发布实施。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制度，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统一规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政策的实施意见》（赣府厅发〔2020〕35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江西省医疗保障局贯彻落实〈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统一规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政策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赣医保发〔2020〕24号），对全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的有关政策作出如下调整：
一、参保缴费
（一）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下同）。
1．用人单位及其在职职工（以下简称职工）。
（1）缴费基数：职工的月缴费基数为上年度本人月平均工资，用人单位的月缴费基数为本单位参保职工个人月缴费基数之和。
职工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高于统筹地区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300%的，按统筹地区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300%确定；低于统筹地区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60%的，按统筹地区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60%确定。
（2）缴费费率：用人单位6.8%（含生育保险费率0.8%）、职工个人2%（个人缴费部分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按月缴纳。
（3）对用人单位不再实行统筹补差缴费。
（4）原改制单位已进入一次性缴清库的，参加“统帐结合”模式医疗保险的职工，按本人上年度缴费基数递增10%确定当年度缴费基数，按8.8%比例按月从改制一次性预缴金中划拨。
2．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以下简称灵活就业人员）。
（1）缴费基数：为按统筹地区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确定。
（2）缴费费率：8.8%（含生育保险费0.8%），正常享有个人账户，按年缴纳。
原参加“单建统筹”住院医疗保险的，仍可继续选择参加“单建统筹”住院医疗保险，按6.8%费率缴费（含生育保险费0.8%），退休之前不享有个人账户，在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关系在职转退休手续之后划入个人账户。
3．退休人员。
用人单位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在办理了基本医疗保险关系在职转退休手续后，不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办理了基本医疗保险关系在职转退休手续后，个人部分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不再缴纳。
4．国有关破改与国有困难企业及其职工，参加困难企业职工住院统筹医疗保险的缴费费率调整为3.8%。
（二）大病保险。
1．缴费基数：用人单位按本单位职工人数乘以统筹地区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之积确定；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按统筹地区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确定。
2．缴费费率：用人单位0.3%、职工0.2%，灵活就业人员0.5%，退休人员（含灵活就业退休人员，下同）0.2%。
3．缴费方式：用人单位及其职工的按月缴纳，职工缴费部分
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灵活就业人员与退休人员的按年缴纳，可从本人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中直接扣除。
二、缴费年限
（一）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年限（包括视同缴费年限和实际缴费年限，下同）达到男满30年、女满25年，且在省内统筹地区实际缴费年限满15年的，退休后不再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按规定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实际缴费年限指统筹地区实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后，参保人员实际参保并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年限；视同缴费年限指统筹地区实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前按国家规定可计算为连续工龄的年限。
（二）因用人单位原因没有按规定参保缴费的，经劳动仲裁或法院裁定后，可以办理费用补缴。补缴标准以办理补缴手续时统筹地区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基数，由用人单位和本人分别按6.8%和2%的费率补缴基本医疗保险费，并按补缴时个人账户划入比例补划个人账户。未按规定参保缴费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不予报销。
（三）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缴费年限未达到规定的，可按办理退休手续时统筹地区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基数、按照8.8%的费率，一次性趸缴不足年限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后，办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关系在职转退休手续，并按趸缴时个人账户划入比例补划个人账户。未按规定一次性趸缴的，由医保经办机构一次性退还个人账户余额后，办理终止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关系手续。
三、个人账户
（一）划入基数：职工及灵活就业人员（未退休的）按本人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确定；享受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待遇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退休人员按本人基本养老金确定；其他退休人员按上年度全省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确定。
（二）划入比例：将现行划入比例（职工3.5%，退休人员5%）分三年时间过渡到全省统一的划入比例（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2.9%，退休人员3.5%），即：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2021年、2022年、2023年的划入比例分别为：3.3%、3.1%、2.9%，退休人员2021年、2022年、2023年的划入比例分别为：4.5%、4%、3.5%。
（三）原参加“单建统筹”住院医疗保险的，基本医疗保险关系在2021年1月1日之前已办理在职转退休手续的参保人员，从2021年3月1日起，以上年度全省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为划入基数，按3.5%比例按月划入个人账户。
划入资金来源：原财政给予的每人每年一次性门诊补贴（目前300元）继续补贴，不足部分由医保基金补足。财政一次性门诊补贴的标准，视九江经济发展和医保基金运行情况调增，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四、医疗待遇
（一）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住院医疗费用起付线。
	区   分
	一级医疗机构
	二级医疗机构
	三级医疗机构

	首次住院起付
	200元
	500元
	800元

	二次住院起付
	200元
	400元
	700元

	三次住院起付
	200元
	300元
	600元

	四次住院起付
	200元
	200元
	500元

	五次住院起付
	五次以上0元
	五次以上0元
	五次以上0元

	备注：1.住院发生的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未达到起付标准的，所发生费用由个人自付。2.年度内跨等级医疗机构住院的，按住院医疗的次数支付对应等级医疗机构的起付标准。如：首次住院在一级医疗机构，起付标准为200元；二次住院在三级医疗机构，起付标准为700元。


治疗精神病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报销不设起付线；恶性肿瘤放化疗发生的医疗费用报销在一个自然年度内自第二次住院起不设起付线。
（二）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报销比例统一为：一级医疗机构95%、二级医疗机构90%、三级医疗机构85%；一个自然年度内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为10万元。参保职工发生的超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10万元），且符合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含门诊特殊慢性病）的医疗费用，由大病保险基金按照90%的比例支付，年度内最高支付限额为40万元。
（三）个人先行自付比例。
1．参保人员住院和门诊特殊慢性病就医发生的医疗费用，符合《江西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中的乙类药品个人先行自付比例统一为10%。
2．按规定办理了异地安置手续的人员执行统筹地区同等级医院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标准；按规定办理了省内、跨省转诊转院手续的人员发生的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个人先行负担比例统一为10%。
3．未按规定办理转诊转院手续或异地安置手续、在省内其它统筹地区就医所发生的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个人先行自付比例统一为15%；未按规定办理转诊转院手续或异地安置手续、在省外就医所发生的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个人先行自付比例统一为20%。
五、其他
在核定参保人员缴费基数时，统筹地区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如未公布，为保障参保人员医疗保险待遇延续性，可暂按统筹地区上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执行；待统筹地区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公布后，按照公布后的统筹地区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调整清算。
六、本通知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
2021年1月1日之前，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参保人员的缴费年限和补缴政策按原规定执行。
2021年1月1日之后，原《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九江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九府厅发〔2015〕12号）等相关政策文件中的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规定执行。执行期间如国家和省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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